內    陸

鐵路專用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籌設申請書

港    口

茲依照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則規定，檢附有關文件如附件，申請貨櫃集散站經營業之籌設，請審核轉陳。

    此    致

港務局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住  址：

電  話：

中   華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附件：

1、 發起人或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監察人名冊及戶籍證明。

2、 營業計畫書：記載營業計畫、營運收支預估、資本籌募計畫。

3、 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草案。

4、 設置地點及該地交通狀況。

5、 集散站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。

6、 有關設施預計配置圖。

7、 地政機構之同意或證明文件。

